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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实现重点行业污染场地土壤健康风险的有效监管及场地合理安全利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项迫

切需要解决的环境发展问题。为了推动高效的健康风险监管方案在我国重点行业污染场地的施行，本文

在明晰污染场地土壤健康风险监管内蕴的基础上，多角度分析目前风险监管过程中存在诸如法律制度体

系不健全、环境评估调查体系不完善以及健康风险评价参数不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上述问题

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途径与方法，以期能够建立健全的重点行业污染场地土壤健康风险监管体

系，解决监管困境，对我国“十四五”土壤环境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及指引我国土壤污染攻坚战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为我国重点行业场地土壤健康风险监管水平的提升提供思路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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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health risk and reasonable use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s key industries has become an urgent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worldwid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health risk regulatory scheme in key pollution 
site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health risk supervision, this paper ela-
borat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risk supervision process, such as the unsound legal 
system, unperfe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investigation system and the lack of health risk 
assessment parameters, and subsequently discusses the above issu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
tual situation in China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approaches and methods as solutions. The estab-
lishment of a sound monitoring system for soil health risks of contaminated sites in key industries 
to solve the regulatory dilemma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oil envi-
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formulation” and to guide the battle against soil pollution in China. It also provides ideas and ref-
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oil health risk supervision level of key industrial sit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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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场地环境安全是支持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由于以往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环境保护的

粗放型经济发展态度，一些行业在工艺生产过程中存在有污染物“跑、冒、滴、漏”的现象[1]，导致场

地污染问题。场地污染是由土壤、水、大气三种要素相互作用结合而产生的环境问题，具有隐蔽性、滞

后性和长期性等特点。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政策调整、以及“退二进三”[2]工作实

行，上述行业逐渐关闭搬迁，遗留下来的污染场地存在有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如若直接再次利用有

一定的安全隐患。从国内外的场地修复工作经验来看，风险监管技术能够适应不同的地质类型、处理类

型多样的污染场地，是一种适用范围广的污染场地管理方法[3] [4] [5]。为进一步解决我国重点行业污染

场地的风险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问题，本文对其现状进行讨论，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解决措施和方案，力求为提升我国污染场地全周期健康风险有效监管的科学技术水准提供可以推行实施

的思路。 

2. 污染场地土壤健康风险监管困境 

污染场地风险监管是指在土壤污染预防与治理全生命周期中，基于污染风险配套采用一系列减缓或

控制土壤污染风险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方法，如移除或者清理污染源、切断暴露途径、隔离风险受体等措

施，在管控土壤风险的同时也能保护人类健康与环境安全，达到污染场地治理与再利用的目的[6]。我国

在污染场地健康风险监管上起步较晚，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渐重视。在实际监管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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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问题。 

2.1. 污染场地监管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重视污染场地监管工作。2004 年，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颁布了《关

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促进了我国污染场地监管立法、制度的建立。

然而在最初阶段相关的法律、制度仅仅分散在各环境单行法中，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仅提到“防治农田灌溉用水污染土壤”、《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中仅提到“固废贮

存、处置的场所的土壤污染”[7]。随后，我国关于污染场地监管的法律、制度体系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演

变发展，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为专门立法、配套相应导则指南的监管体系[8]。
但是我国的场地监管法律、制度主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体系框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与我国污染

场地不配套问题，从而影响监管过程的准确性。图 1 为我国重点行业污染场地风险监管制度、法律体系。 
 

 
Figure 1. The risk supervision system and legal system of China’s key industries pollution site 
图 1. 我国重点行业污染场地风险监管制度、法律体系 

2.2. 环境评估调查过程不完善 

“十三五”期间我国对环评管理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期完善环境评估调查过程。但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仍存在有一定的问题，现开展讨论如下：1) 近年来我国颁布和更新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是一个有机整体，改革时往往仅对部分内

容进行修改，难以做到统一修订，使得环评过程产生偏差[9]；2) 我国于 2018 年取消对评价机构的等级

和资质限制，有资格从事环评项目的机构增多，各机构为抢占市场，导致了无底线的低价竞争现象。在

环评报告的编制上也存在着盲目追求报告厚度而不重质量的现象。同时，由于识别污染物方法有限、记

录场地变迁情况不及时等导致环评报告具有一定的不真实性[10]；3) 《“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

施方案》中明确强调了“以全面提高环评有效性为主线”和“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但目前，环评

的有效性还未做到有效体现。规划环评仍存在“未评先批”、“评而不用”的现象，规划环评中涉及到

的环保行政部门与国土、市场等政府其他部门缺乏制约机制，使得规划环评的刚性约束力不强，难以发

挥应有作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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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健康风险评价参数不全或针对性不强 

暴露参数是健康风险评价的重要技术支撑，用来描述人体暴露于环境污染物的特征和行为，其选取

的准确性程度决定着健康风险评价结果的可信度[12] [13]。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暴露参数研究并发布手

册和数据库的国家[14]，日本[15]和韩国[16]。也于 2006 和 2007 年在参考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暴露

参数手册的基础上，陆续发布了适合本国居民特点的暴露参数手册。我国在 2010 年前后还没有标准的暴

露参数手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少[17] [18]。随后我国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了暴露参数的调查研究并

发布了技术规范。段小丽[19] [20]于 2013~2016 年相继出版了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成人卷和儿童卷。但

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有评价参数更新缓慢或不全等问题。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

则》(HJ 25.3-2019)中风险评估模型参数推荐值中很多参数存在着没有推荐数值的情况。部分参数，例如，

每日摄入土壤量的第二类用地推荐值中缺少儿童推荐值。同时导则中一些参数值需要结合实际地块确定

或该用地方式下参数值不适用，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重新确定，导致健康风险评价过程中存在有因为参数

不全或者针对性不强的情况使得评价不够准确[21]。 

3. 场地土壤健康风险监管体系的重塑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场地土壤健康风险监管的基本框架体系，但是通过上述的讨

论可知，仍存在有法律制度不健全、环境评估调查过程不完善、健康风险评价参数更新缓慢或不全的问

题。在此背景下，为了提升场地监管的能力，探讨如何加强监管立法、健全制度，严格要求环境评估调

查过程，以及完善健康风险评价参数，以期能够完善或重塑场地土壤健康风险监管体系。 

3.1. 加强监管立法、健全制度 

长久以来，我国就土壤污染立法而言，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环境要素来考虑，相关的法律规

定仅附属于其他法规中，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法律规定[22]。以 2005 年《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

保护的规定》中抓紧制定土壤污染法律法规为起点，我国加强污染场地立法、健全相应制度。2016 年出

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土十条”)，其中对场地污染监管指出要“全面强化监管执法，加大

执法力度，明确监管重点。重点监测土壤中镉、汞、砷、铅、铬等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石油烃等有机污

染物，重点监管石油开采、加工等行业。”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弥补我国在场地污染防治法律的空白。其中提出国家支持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等污染防治科

学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鼓励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发展，加强土壤污染防治专业技术人才

培养，促进土壤污染防治科学技术进步。土壤污染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项立法的指导方针应贯

穿于防治土壤污染的全过程。根据土壤污染的特点，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应当从污染预防入手，预防与

防治相结合，同时要考虑污染地块后续在开发利用的价值，即可持续发展原则，要鼓励公众参与，加强

宣传，使广大民众参与到污染防治预防的过程中。此外，完善和健全防治土壤污染法律法规，还要加强

中央与地方立法之间的联系。 

3.2. 严格要求环境评估调查过程 

针对第一章提出的环评问题环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改进措施： 
1) 尽力做到完善统一环评体系，修正相应法律法规内容，确保环评过程连贯连续准确无误；2) 严格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加强对环评机构、人员的培训，以确保编写的环评报告符合

相关的规范标准要求；同时对实施单位和人员采取“双罚制”，若环评报告存在严重问题，对建设单位

及相关责任人员、报告编制单位人员、环评审批单位等采取罚款等惩罚措施；3) 加强建设项目中后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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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监察。充分利用水文、气象、地质资料、土地现状、规划图等进行资料收集，采取资料收集分析与

现场监测收集相结合，根据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环境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化大数据技术提

升监管水平，使环评制度能够贯彻施行[23]。 

3.3. 完善健康风险评价参数 

根据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可知，评价参数的取用与实际情况越接近，评价效果越好。目前我国已有的

暴露参数不足以反应我国真实的土壤污染情况，影响健康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完善本土健康

风险评价参数十分紧迫。2018 年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与北京科技

大学联合编制了《暴露参数调查基本数据集(征求意见稿)》。2019 年生态环境部组织制定暴露参数调查

数据集。“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促进绿色发展、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因此，

现阶段应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研究相关数据，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积累原始数据，借鉴西方国家计算方

法，构建本土数据库，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暴露参数。具体在实施过程中，建议仔细阅读相应评估

导则中参数推荐值，结合评价场地实际情况，采用问卷调查等[24]方法，统计分析出本土化的评价参数，

以完善健康风险评价参数，精准健康风险评价。 

4. 结语 

风险监管技术能够适应不同的地质类型、治理模式多样的污染场地，是一种适用范围广的污染场地

管理方法。但是由于我国在污染场地土壤健康风险监管过程中存在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评估调查过程

不完善、健康风险评价参数不全或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使得该过程陷入一定的困境。本文对现存的污染

场地健康风险监管体系问题进行探讨，并对以上问题提出加强监管立法、健全制度，严格要求环境评估

调查过程，完善健康风险评价参数的建议，以期能够建立健全的重点行业污染场地健康风险监管体系，

解决监管困境，对我国“十四五”土壤环境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及指引我国土壤污染攻坚战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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